湖口县专职护林员劳务协议

（样本）

甲方名称：                       乡（镇）

乙方（专职护林员）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为全面推行林长制工作，落实森林资源网格化管理，加强森林资源的保护管理，减少森林灾害和破坏森林资源情况的发生，维护森林秩序稳定，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根据上级的有关规定，签订本劳务协议。

一、管护区域与面积

1、管护林地范围：                          等行政村（居）范围（以县林长办划定的管护范围为准）。
2、管护林地面积：     亩（其中公益林   亩，天保林   亩，商品林   亩）。
二、协议期限

本协议从     年1月1日起至    年12月31日止。

三、甲方责任

1、甲方按要求对乙方进行聘用、管理、考核。

2、协议期内，甲方为乙方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四、甲方权利和义务

（一）甲方权利

l、甲方拥有依据《湖口县生态管护员职责》、《湖口县生态管护员管理（考核）办法》、《湖口县生态管护员管理细则》对乙方的管理权、考核权。

2、甲方有权委托第三方（人）对乙方进行日常管理、考核的权利。

3、乙方履职不合格，经甲方督促仍不按要求整改的，甲方有权解除协议。

4、如遇乙方因故在合同期内不能继续履行协议，乙方应提前1周向甲方提出解除协议申请。否则，甲方有扣发乙方劳务费、追回约定报酬和主张赔偿的权利。

5、在协议期内，乙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甲方有给予乙方扣发工资、解聘、移送相关部门并追究相关责任等权利。

（1）扣发1个月绩效工资：①责任区内有破坏森林资源情况发生以及高火险期间发生违章野外用火，没有及时向乡监管员报告或制止不力的；②无故连续2天不上线巡护履职的；③不服从乡监管员、村级林长工作安排2次以上（含2次）的。

（2）扣发2个月绩效工资并给予通报批评或警告：①责任区内发生破坏森林资源情况1起或森林火警1次，未及时上报的；②1个月内未经请假擅自离开岗位不达标2次以上（含2次）的。③不服从监管员、村级林长工作安排3次以上（含3次）的。

（3）扣发6个月绩效工资，并予解除协议：①责任区内发生破坏森林资源情况2起或森林火警2起未及时上报 的；②发生重大破坏森林资源案件或森林火灾的；③连续3次巡护不达标的。

（4）以权谋私、监守自盗和弄虚作假等触犯法律的，一经发现立即解聘，除追缴全部工资和福利费用外，移送到有关部门按有关法律、法规追究其法律责任。

（二）甲方义务

l、甲方按15000元/年的标准支付乙方的劳务费。劳务费用由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两部分组成，其中基本工资1000/月、绩效工资250/月。根据县财政资金拨付时间及时支付给乙方。

2、甲方有对乙方进行赣林通APP的使用、林业法律、法规、政策等技能培训的义务。

五、乙方权利和义务

（一）乙方权利

l、乙方享有在履行义务合格后获得约定报酬的权利。

2、如果当年年度考核成绩合格及以上，享有优先参加下一年度续聘的权利。

3、乙方享有参加关于林业法律、法规、政策、知识、林业技术、技能等培训的权利。

（二）乙方义务

l、有必须安装并熟练掌握林长制巡护系统，自觉接受并服从甲方或甲方委托的第三方（人）的培训、管理和绩效考核的义务。

2、严格遵守《湖口县生态管护员职责》、《湖口县生态管护员管理（考核）办法》、《湖口县生态管护员管理细则》等管理规定，特殊时期按照省市要求巡护履职。

3、协助本乡(镇)监管员及本责任区村级林长森林资源管护工作，保障管护责任区内的森林、草地、湿地资源秩序稳定和安全。

4、及时发现、制止、上报管护责任区内发生的破坏森林、草地、湿地行为。

5、宣传林业有关法律、法规。

6、协助林业主管部门临时性工作。

六、本协议未尽事宜或条款与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政策有抵触的，按国家现行有关规定执行。

七、在履行本协议中若发生劳务争议，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

八、本协议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县林长办、乡（镇）林长办各一份。

九、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

甲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签字）：

乙方（签字）：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